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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交发〔2020〕17号 

 

 

常德市交通运输局 

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

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印发《常德市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 

（M站）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区县市和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柳叶湖旅游度假区、西湖管理

区、西洞庭管理区、桃花源旅游管理区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市

场监督部门： 

现将《常德市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 站）管理制度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

 

—2— 

 

 

常德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

 

 

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年 11月 20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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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 

（M站）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以及《湖南省生态环

境厅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汽

车排放检验与维修制度的通知》（湘环函〔2020〕99号）精神，

为加强对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 站）管理，提高汽车排放污

染综合治理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尾气排放超标汽车。 

第三条  本制度所称的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 站）是指

取得汽车维修经营备案的一、二类汽车维修经营企业和从事发动

机维修的三类汽车维修企业依法开展汽车维修业务。 

 

第二章  监管职责 

第四条  各行政执法部门联合监管工作职责： 

（一）交通运输部门：负责监管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

站）汽车维修工作。 

（二）生态环境部门：负责监管汽车排放检验机构（I站）汽

车排放检验工作。 

（三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：负责监督检查汽车排放检验机构（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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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）和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站）（市场主体）的竞争行为。 

 

第三章  M 站管理制度 

第五条  严格准入实施闭环管理。 

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建立汽车排放检测和维修治理

的资格准入及信息共享机制。汽车排放检验机构（I站）和汽车排

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 站）原则上应满足相关资质要求，再统一上

报，经批准后方可成立 I/M站。 

汽车排放检验机构（I站）应出具排放检验结果书面报告，不

合格车辆应到具有资质的汽车排放污染治理企业（M 站）进行维

修治理。I 站和 M 站数据应由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（第三方机构）

实时上传至当地生态环境和交通运输部门，实现数据共享和闭环

管理。 

第六条 审批流程规定。 

M站申报时必须与 1-3家（最高不超过 3家）I站签订委托合

同，同时 I站最多也只能委托给 3家M站。 

I/M站的人员、设备、场地及相关资料必须符合建设 I/M站的

相关标准。 

I/M站必须具备有与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数据库联网的功能，且

数据资料必须有保存 3年以上的功能。 

I/M站必须分别经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等部门进行全面审核并

验收合格后方可成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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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M站操作管理规定。 

M 站接到 I 站发给车主的超标排放汽车维护维修告知书时，

要对车辆不合格信息认真比对后，并对车辆进行检测，再告知车

主需要维修的内容项目及基本价格，并与车主签订维修协议后方

可进行车辆维修。 

在车辆进行维修后再次对排放进行检测，合格后才能出具《机

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，并上传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，

严禁不修或制造假象做过场维修的过程。交通运输部门接到M站

的投诉后，由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进行协调处理。第一次被投诉，

根据实际情况由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作出处理后，交通运输部门

作出责令改正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第二次被投诉，

根据实际情况调查后如属违规，情节严重的，交通运输部门对此

M站进行停业整改处理。 

M 站要按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对车辆进行维修，必须操

作规范，做到一车一档，并做好电子档案记录和文字档案记录与

保存。要选择本厂有实际维修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持上岗证，并

在交通运输部门备案。 

M 站对车辆的维修检测合格后，要及时上传维修结算清单和

《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，不合格车辆严禁上传资料，必

须继续返修和复检合格后才能上传信息，严厉打击伪造检验结果

出具虚假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。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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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现场核查。 

现场查验 I/M 站人员、设备、场地、相关资料及数据库联网

是否按相关要求落实到位。 

现场全程跟踪个别车辆在 I/M 站维修，上传、审核、建档的

全过程。 

第九条  档案抽查。 

在 I/M站档案室抽 10台车辆的相关资料，首先查验该批车辆

是否在已签订委托合同的 I 站进行检测，然后检查档案资料的完

整性和建档程序的规范性。 

从数据调阅该批车辆的影像资料进行详细比对，查验书面档

案和影像资料的规范性和真实性。 

第十条  视频监管。 

I站、M站、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以及生态环境、交通运输部门

必须进行有序联网。 

I 站将检测不合格车辆的检验报告及影像资料实时上传给已

签订委托合同的M站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然后告知车主在本站

委托的 3家M站中可任意选择进行维修，M站将维修车辆的维修

记录和影像资料上传给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I 站见 M 站的维修记

录单后再对该车进行复检，然后将复检的报告单和影响资料再次

上传给M站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，经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对该车辆

在 I站和M站所有上传的视频资料进行全面整合后进行初审，如

初审合格后再将资料实时上传给生态环境部门进行正审，初审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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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资料由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实时退回 I站或M站进行整改后

再上传；如正审不合格的车辆则退回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后依次整

改。为了减轻审核负担，可对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初审合格率进

行严厉控制，每天上传的正审资料必须达到 95%以上的合格率，

否则，生态环境部门将采取记分制对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扣分

处罚。 

生态环境部门对 I站要严厉监控、适时查阅 I站站点的合格率，

特别是对 I 站第一次检测不合格车辆是否进行了报修的相关情况

进行严密跟踪，查实 I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行为。 

交通运输部门对M站的维修过程进行视频监控，严厉打击篡

改破坏OBD系统，采取临时更换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方式或

帮助车辆通过 I站的尾气检测行为。 

第十一条  路面排查。 

对有怀疑的 I站或M站通过遥感车不定期在其站门口对已检

或者已修车辆进行现场测试，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现象，一律严惩。 

通过路面固定遥感监控设施提供已查获到的尾气不合格车辆，

并按车号分别落实到每个 I站和M站进行详细复核，如发现有弄

虚作假行为，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处罚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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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常德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0年 11月 20日印发 


